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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預定表 

日    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民國 108 年 08：00－1200 
13：30－17：

30 

7 月 12 日 五  報到、預備會議 

7 月 13 日 六   例假日 

 7 月 14 日 日   例假日 

7 月 15 日 一 一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7 月 16 日 二 二 綜合討論提案 

7 月 17 日 三 三 綜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事大要 審議鎮公所及代表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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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1屆第 1、2次臨時會程序表 
 

1、全體肅立 

2、主席就位 

3、唱國歌 

4、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5、主席致開會詞 

6、報告會議事項 

7、綜合討論提案 

8、臨時動議 

9、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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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預備會會議記錄 

 

報到、預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12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林金鐘主席 周保方副主席 周君綾代表 蔡佳君代表 埕春美代表  

蔡長順代表 高秀麗代表   柯振奇代表 林玉晴代表 陳漢元代表  

施承佑代表 蔡志嘉代表   陳炳賢代表 黃昱綺代表 陳淑芬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楊陳淑玲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阮厚爵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柯富逸   

專員黃建鵬 民政課長黃勝棠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謝孟夆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許維恒 行政課長謝智慧 主計主任陳琇貞 

人事主任葉世正 政風室主任藍明斌 清潔隊長張美玲 

幼兒園長劉博文 圖書館管理員葉秀春 市場管理員葉木樹 

 

 

主   席：林金鐘   紀  錄：楊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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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第1次會議記錄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15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林金鐘主席 周保方副主席 周君綾代表 蔡佳君代表 埕春美代表  

蔡長順代表 高秀麗代表   柯振奇代表 林玉晴代表 陳漢元代表  

施承佑代表 蔡志嘉代表   陳炳賢代表 黃昱綺代表 陳淑芬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楊陳淑玲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阮厚爵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柯富逸   

專員黃建鵬 民政課長黃勝棠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謝孟夆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許維恒 行政課長謝智慧 主計主任陳琇貞 

人事主任葉世正 政風室主任藍明斌 清潔隊長張美玲 

幼兒園長劉博文 圖書館管理員葉秀春 市場管理員葉木樹 

 

 

主   席：林金鐘   紀  錄：楊陳淑玲 

 

  

1-4、行禮如儀 

5、主席致開會詞 

林金鐘主席：今天是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公所提案3件，請各位代表來共同監

督審議。現在請秘書報告議事日程。  

6、報告事項： 

（一）報告出列席人員及人數： 

許自龍秘書：本會代表出席應簽到15位，現已簽到人數11位，已達開會法定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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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列席人員4位。公所列席人員鎮長等15位主管。 

（二）報告議事日程：  

許自龍秘書：詳如議事日程表 

7、 討論提案: 

許自龍秘書：詳如提案表，以下就提案內容簡要說明。 

編號：主席提案第1號  類別：議事  提案人：林金鐘主席 

案由：本鎮舊有村莊道路、水溝年久失修，請公所排除須蓋同意書困難，依現有道 

      路寬度，予以整修。 

  

編號：鎮長提案第1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阮厚爵鎮長 

案由：為本鎮中圍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檢附里鄰調整計畫書 1份。  

辦法：俟貴會審議同意後，函報縣府核備。 

 

 

編號：鎮長提案第2號  類別：社政課  提案人：阮厚爵鎮長 

案由：請審議本鎮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理由： 

一、 查本鎮 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業經編造完竣，提請 貴會 

審議。 

     二、茲檢附本鎮 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辦法：俟 貴會審議通過，報請縣政府核備。  

  

 

編號：鎮長提案第3號  類別：社政課  提案人：阮厚爵鎮長 

案由：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和美鎮糖友里麗池公園周邊設施新建及修繕 

      工程」經費壹佰參拾萬捌仟元整(縣府補助 100萬元；本所自籌 30萬 8仟 

      元)。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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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彰化縣政府 108年 6月 12日府城觀管字第 1080179161號及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請貴會同意墊付。 

二、 原提報計畫金額為 130萬 8000元整，縣府同意補助 100萬元整，不足 

之 30萬 8000元由本所自籌。 

辦法：本案俟審議同意後，辦理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編列 109 年度預算時歸墊轉 

      正。 

林金鐘主席：各位還有何意見？＜沒有＞。其他提案交付小組審查。 

林金鐘主席：明天議程改為鎮政考察，各位有何意見？＜沒有＞明天議程變更為鎮

政勘查。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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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第2次會議記錄 

  
鎮政勘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16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林金鐘主席 周保方副主席 周君綾代表 蔡佳君代表 埕春美代表  

蔡長順代表 高秀麗代表   柯振奇代表 林玉晴代表 陳漢元代表  

施承佑代表 蔡志嘉代表   陳炳賢代表 黃昱綺代表 陳淑芬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楊陳淑玲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阮厚爵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柯富逸   

專員黃建鵬 民政課長黃勝棠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謝孟夆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許維恒 行政課長謝智慧 主計主任陳琇貞 

人事主任葉世正 政風室主任藍明斌 清潔隊長張美玲 

幼兒園長劉博文 圖書館管理員葉秀春 市場管理員葉木樹 

 

 

主   席：林金鐘   紀  錄：楊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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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 

 
第3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17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林金鐘主席 周保方副主席 周君綾代表 蔡佳君代表 埕春美代表  

蔡長順代表 高秀麗代表   柯振奇代表 林玉晴代表 陳漢元代表  

施承佑代表 蔡志嘉代表   陳炳賢代表 黃昱綺代表 陳淑芬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楊陳淑玲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阮厚爵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柯富逸   

專員黃建鵬 民政課長黃勝棠 財政課長陳美玲   建設課長謝孟夆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許維恒 行政課長謝智慧 主計主任陳琇貞 

人事主任葉世正 政風室主任藍明斌 清潔隊長張美玲 

幼兒園長劉博文 圖書館管理員葉秀春 市場管理員葉木樹 

 

 

主   席：林金鐘   紀  錄：楊陳淑玲 

    

  

 

小組審議 

周君綾大會主席：現在開始小組審議，代表會提案第 1號：本鎮舊有村莊道路、水 

                溝年久失修，請公所排除須蓋同意書困難，依現有道路寬度，予 

                以整修。請林金鐘主席請發言。  

林金鐘主席：請對舊有村莊破損道路，照原道路寬度予以修復，並通盤檢討改善方

式。 

謝孟夆課長：有關本鎮舊有村莊道路、水溝年久失修，排除須蓋同意書困難，依現  

            有道路寬度，予以整修。建設課依相關規定向縣府提報研究方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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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來問題，目前新興路現有水溝反修成道路。 

阮厚爵鎮長:行政上法律問題，在比較便民情理法兼顧上，我們會通盤檢討改善。 

周君綾大會主席：請公所業務單位建設課對此案應專案處理、對舊有村莊破損道 

                路，照原道路寬度予以修復，並通盤檢討改善方式。 

  

  

  

周君綾大會主席：鎮長提案第1號：為本鎮中圍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

請民政課說明。 

黃勝棠課長： 

       一、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檢附里鄰調整計畫書1份，調整前鄰別28、戶數100，調整後鄰別 

                28、戶數50、鄰別29、戶數50、增第29鄰。 

            俟貴會審議同意後，函報縣府核備。  

周君綾大會主席：本案同仁有問題嗎?<沒有>本案照案通過。 

 

周君綾大會主席：鎮長提案第2號：惠請審議本鎮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

書表，請民政課說明。 

黃勝棠課長：  

     一、查本鎮 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業經編造完竣，提 

          請 貴會審議。 

      二 、茲檢附本鎮 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俟 貴會審議通過，報請縣政府核備，請各位代表支持。 

周君綾大會主席：本案同仁有問題嗎?<沒有>本案照案通過。 

 

周君綾大會主席：鎮長提案第 3號：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和美鎮糖友里 

                麗池公園周邊設施新建及修繕工程」經費壹佰參拾萬捌仟元整 

                (縣府補助 100萬元；本所自籌 30萬 8仟元)。  請建設課說 

                明。 

謝孟夆課長：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08年 6月 12日府城觀管字第 1080179161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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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請貴會同意 

               墊付。 

            二、原提報計畫金額為 130 萬 8000 元整，縣府同意補助 100 萬元

整，不足之 30 萬 8000 元由本所自籌。本案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暨本

所民政課里幹事葉有信申請延後退休簽呈辦理，葉員原申請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退休，因業務需要，延後至 104 年 03 月 01 日以支領月退

休方式辦理退休，本項費用預計約新臺幣 55 萬 9,623 元整，本案俟貴

會審議通過，經費擬由 105 年度辦理歸墊轉正，請各位代表支持。 

周君綾大會主席：本案同仁有問題嗎?<沒有>本案照案通過。   

周君綾大會主席：小組審查到此結束，交由大會表決。 

 

林金鐘主席：對於剛剛小組議決的案件請秘書宣讀。 

許自龍秘書：現宣讀議案小組審查如下。 

 

編號：主席提案第1號 

案由：本鎮舊有村莊道路、水溝年久失修，請公所排除須蓋同意書困難，依現有道 

      路寬度，予以整修。  

審查意見：請對舊有村莊破損道路，照原道路寬度予以修復，並通盤檢討改善方

式。  

 

編號：鎮長提案第1號 

案由：為本鎮中圍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2號 

案由：惠請審議本鎮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3號 

案由：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和美鎮糖友里麗池公園周邊設施新建及修繕 

      工程」經費壹佰參拾萬捌仟元整(縣府補助 100萬元；本所自籌 30萬 8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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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林金鐘主席：代表會提案1號案鎮長提案第3號案共計4案，就在進行大會表決，同

意的請舉手。＜出席代表11位舉手通過＞以上臨時會提案照審查意見

通過。 

 

林金鐘主席：各位有何意見？＜沒有＞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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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2 日至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止、 

 
 
 
 
 
 
 
 

第 21 屆 1、2 次臨時會議決案 

 
 
 
 
 
 
 
 
 
 
 

和美鎮民代表會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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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 108 年 7 月 17 日

于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主席提案 第 1 號 類  別  建設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主席 林金鐘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本鎮舊有村莊道路、水溝年久失修，請公所排除須蓋

同意書困難，依現有道路寬度，予以整修。 

 

理 
 
 

 
 
 

 
 
 

 

由 

  

 

辦 
 
 

法 

  

審

查

意

見 
請對舊有村莊破損道路，照原道路寬度予以修復，並

通盤檢討改善方式。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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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1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阮厚爵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本鎮中圍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 檢附里鄰調整計畫書 1份。 

辦

法 

俟貴會審議同意後，函報縣府核備。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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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于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第 2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阮厚爵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請審議本鎮 107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理

 
 

由 

一、 查本鎮 107 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業

經編造完竣，提請 貴會審議。 

二、 茲檢附本鎮 107 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

表。 

 

辦

法 

俟 貴會審議通過，報請縣政府核備。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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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7   日

于第 21 屆第 1、2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第 3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 案 人 
(動議人) 鎮長 阮厚爵 

連 署 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 貴會同意墊付本所辦理「和美鎮糖友里麗池公園周邊設

施新建及修繕工程」經費壹佰參拾萬捌仟元整(縣府補助 100

萬元；本所自籌 30萬 8仟元)。 

 

理

 
 

由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08年 6月 12日府城觀管字第

1080179161號及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

辦理，請貴會同意墊付。 

二、原提報計畫金額為 130 萬 8000 元整，縣府同意補助 100

萬元整，不足之 30萬 8000元由本所自籌。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辦理 108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編列 109 年度

預算時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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